
主动公开 佛教招〔2016〕8号

佛山市教育局转发省教育厅关于增加普通高中

学业水平考试科目推进高职院校

分类考试招生的通知

各区教育局：

现将省教育厅《增加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科目推进高职院

校分类考试招生的通知》（粤教考〔2016〕6号）转发给你们，

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高度重视

各区教育局、招生办、各普通高中学校要高度重视，及时做

好宣传、组织工作，积极动员符合条件的考生报考，确保顺利完

成各项工作任务。

二、精心组织

各区招生办负责考试的组织和实施工作，要按照国家教育考

试的标准和要求，统一设置考点、考场，规范考场布置、实施程

序等。加强安全保密，建立健全诚信机制。严肃考风考纪，建立

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。对考试作弊等违规行为，严格按照《国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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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
三、加强统筹

各区教育局和各普通高中学校要加强教学管理，严格落实普

通高中课程方案，合理安排教学进度，严禁压缩课程授课时间。

学生参加语文、数学和英语科目学考后，学校要继续根据国家颁

布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标准的要求开设课程，完成教学任务，

确保改革平稳有序进行。

请各区教育局将此通知转发辖区内各中学。

佛山市教育局

2016年 8月 25日


